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意向承诺 

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深圳可立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立克股份”）的委托，就其股东正安县鑫联鑫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原名：深圳市鑫联鑫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联鑫”）在可

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出具的减持意向承诺相关事项（以下简称

“委托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已得到相关主体的如下保证和承诺： 

1. 其已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提供的全部原始书面材料、

副本材料、复印材料、确认函或证明。 

2. 其提供给本所的全部文件和材料均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已

将全部事实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误导之处，文件材料为副本

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3. 其对前述保证和承诺内容承担法律责任。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委托事项之目的参考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同意，可立克股份可为委托事项之目的将本法律意见书提交给深圳证券

交易所，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可立克股份可为委托事项之目的引用本法律意

见书的相关内容，但可立克股份作上述引述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

或曲解。 



本所仅就与委托事项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见，而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资

产评估等非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与委托事项有关的事

实，根据委托事项有关各方提供的文件以及中国（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不包

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

性文件及可立克股份等相关方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3 

正  文 

一、 相关股东作出的减持意向承诺 

根据可立克股份提供的鑫联鑫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出具的《深圳市鑫联鑫

投资有限公司关于股份流通限制的承诺》，鑫联鑫承诺其自可立克股份股票上市

之日起 36个月内（以下简称“股份锁定期”），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其于可立

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前已持有的可立克股份的股票，也不由可立克股份回购该部

分股份。 

根据可立克股份提供的承诺文件，鑫联鑫于 2014 年 6 月 23 日出具《深圳

市鑫联鑫投资有限公司关于所持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减持意向的

承诺》（以下简称“《减持意向承诺》”），承诺如下： 

“本公司在所持可立克股份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股份应

该满足如下要求：减持股份的价格不低于可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格（如果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

须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的有关规定作复权处理）；减持股份应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要求，减持方式包括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

易等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合法方式；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的可立克

股份股份的 50%；拟减持可立克股份股票的，将提前三个交易日通知可立克股

份并予以公告，并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办理。 

本公司若违反所做的减持意向承诺，将在发行人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

报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将在符合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化规定的情况下 10个交易日内回购违规卖出的股票，且

自回购完成之日起自动延长持有的全部股份的锁定期三个月；如果因未履行承诺

事项而获得收入的，所得的收入归可立克股份所有，并在获得收入之日起 5日内

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可立克股份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而获得收入的，

所得的收入归可立克股份所有，并在获得收入之日起 5日内将前述收入支付给可

立克股份指定账户；如果因未履行承诺事项给可立克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

失的，将向可立克股份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二、 股东关于减持意向承诺的书面说明 

2019年 1月 8日，鑫联鑫出具《关于股份减持意向承诺的说明》，说明其《减

持意向承诺》中关于其在其所持可立克股份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每年减持数量不超过本公司持有的可立克股份股份的 50%”，具体是指，鑫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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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承诺在其所持可立克股份股份锁定期限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每年减持数量不

超过其于可立克股份首次公开发行的 A 股股票上市之日所持有的可立克股份股

份的 50%。 

三、 结论意见 

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可立克股份股东鑫联鑫作出的《关于股份减持

意向承诺的说明》并未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贰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为盖章页）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金杜（广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股东减持意向承诺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的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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